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100 号

一、根据财税〔2018〕32 号文件规定，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10%。

二、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文件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原适用 16%和 10%税率

的，分别调整为 13%、9%。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

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 号）的有关

精神，进一步促进软件产业发展，推动我国信息化建设，现

将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 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

品，按 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本地化改

造后对外销售，其销售的软件产品可享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

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本地化改造是指对进口软件产品进行重新设计、改进、

转换等，单纯对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汉字化处理不包括在内。

（三）纳税人受托开发软件产品，著作权属于受托方的

征收增值税，著作权属于委托方或属于双方共同拥有的不征

收增值税；对经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纳税人在销售时一

并转让著作权、所有权的，不征收增值税。

二、软件产品界定及分类

本通知所称软件产品，是指信息处理程序及相关文档和

数据。软件产品包括计算机软件产品、信息系统和嵌入式软

件产品。嵌入式软件产品是指嵌入在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

中并随其一并销售，构成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组成部分的

软件产品。

三、满足下列条件的软件产品，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

准，可以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政策：

1．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

具的检测证明材料；(由《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取消一批

税务证明事项以及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8 号)附件 1，“纳税人办理软件产品、

动漫软件增值税即征即退手续时，需提供省级软件产业主管

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改为“不

再提交。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后续管理，必要时可委托第三

方检测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一经发现不符合免税条件的，



应及时纠正并依法处理。”)

2．取得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

四、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的计算

（一）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的计算方法：

即征即退税额=当期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软

件产品销售额×3%

当期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软件产品销项税额

-当期软件产品可抵扣进项税额

当期软件产品销项税额=当期软件产品销售额×17%

（二）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的计算：

1．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的计算方法

即征即退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3%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

产品销项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可抵扣进项税额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项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

售额×17%

2．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的计算公式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与计

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合计-当期计算机硬件、机器设



备销售额

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按照下列顺序确定：

①按纳税人最近同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确

定；

②按其他纳税人最近同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计

算确定；

③按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确定。

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组成计税价格= 计算机硬件、机

器设备成本×（1+10%）。

五、按照上述办法计算，即征即退税额大于零时，税务

机关应按规定，及时办理退税手续。

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销售软件产品的同时销售其他

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对于无法划分的进项税额，应按照实

际成本或销售收入比例确定软件产品应分摊的进项税额；对

专用于软件产品开发生产设备及工具的进项税额，不得进行

分摊。纳税人应将选定的分摊方式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并

自备案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变更。

专用于软件产品开发生产的设备及工具，包括但不限于

用于软件设计的计算机设备、读写打印器具设备、工具软件、

软件平台和测试设备。

七、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随同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一

并销售嵌入式软件产品，如果适用本通知规定按照组成计税



价格计算确定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的，应当分别核

算嵌入式软件产品与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部分的成本。凡

未分别核算或者核算不清的，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

政策。

八、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可根

据本通知规定，制定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管理办法。

主管税务机关可对享受本通知规定增值税政策的纳税人进

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纳税人凡弄虚作假骗取享受本通知规

定增值税政策的，税务机关除根据现行规定进行处罚外，自

发生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年度起，取消其享受本通知规定增值

税政策的资格，纳税人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九、本通知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

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财税字〔1999〕273 号）第一条、《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

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 号）第一条第一款、《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电子出版物属于软件征税范围的通知》

（国税函〔2000〕168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

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65 号）第十一条第

一款和第三款、《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嵌入式软件增

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174 号）、《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嵌入式软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8〕92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扶持动漫产

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5 号）第

一条同时废止。


